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主体

信息保密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规范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主体信息

保密和管理工作，保障交易主体信息安全，维护交易主体合

法权益，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称交易机构）根据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北京市交易场所管理办

法》《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和结算规则》等相关文件，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主

体信息保密和管理。任何接触或者可能接触交易主体信息的

交易机构工作人员和交易主体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交易机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

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和交易机构有关业务规则，遵循依法收

集、内容正确、目的明确、合理使用、限制公开、安全保障

原则加强交易主体信息管理和保密工作。

第二章 交易主体信息分类

第四条本办法中交易主体信息指交易主体在交易机构

参与交易过程中提交或者形成的、能够识别交易主体身份的

各类信息及交易信息，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一）身份信息，包括交易主体及其交易代表名称/姓名、

职务、主体资格证明文件/身份证件的类型、号码等；



（二）通讯信息，包括交易主体及其交易代表的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电子邮件等；

（三）商业信息，包括交易主体经营范围等；

（四）交易机构开展交易过程中收集、保存、形成的其它

交易主体信息。

第三章 交易主体信息获取与使用

第五条交易机构收集交易主体信息时，应当遵守下列要

求：

（一）交易机构应当依法收集交易主体信息；

（二）交易机构应当准确录入交易主体信息，妥善保存交

易主体填写资料的原始凭证。

第六条交易主体应当如实提供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所需的信息和证明材料，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负责。

第七条交易机构涉及交易主体信息的各类系统，应当对

交易主体信息的访问、处理和删除等操作做到使用留痕、有

迹可查。

第八条交易机构针对不同岗位工作人员及其工作开展

要求，按照最小化原则配置涉及交易主体信息的各类系统的

使用账户权限。交易机构工作人员对于交易主体信息的访问

权限不得超过其本身工作范围。

第九条交易机构使用交易主体信息时，应当符合收集该

信息的目的，非经交易主体同意或者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交易办理需要，不得向其他机构、个人等第三方提供交易

主体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监管部门和

交易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交易机构严格管理涉及交易主体信息的业务档

案查阅、借阅和复印。

对于外部人员查阅、借阅和复印业务档案的，除查阅人

为交易双方、业务主管部门或者公权力机构人员（公安、检

察、法院、审计、纪检监察、国资监管等有权机构委派的工

作人员）依法定职权外，不得查阅、借阅和复印。

第十一条 交易机构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利用交易主

体信息从事任何与业务无关的活动或者作为商业用途使用。

第四章 交易主体信息管理

第十二条 交易机构应当及时整理、装订、归档在办理

交易业务过程中形成的涉及交易主体信息的业务资料（包括

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确保业务档案资料及其保存设备的

安全。

第十三条 交易机构可以根据交易业务档案和资料的性

质，依法合理确定交易主体信息档案和资料保管期限。

第十四条 交易机构实行交易主体信息集中统一管理，

加强涉及交易主体信息的权限控制，防止无关部门、岗位或

者人员未经授权查询、泄露、损毁或者篡改交易主体信息。



第十五条 对于岗位涉及交易主体信息的工作人员，交

易机构对其规范管理，并且开展交易主体信息保密教育工

作。

第十六条 交易机构工作人员均有保障交易主体信息安

全的义务，发现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查清原

因，采取补救措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交易机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北京绿色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投资者信息

管理办法》，2022 年 9 月 28 日施行的《北京绿色交易所有

限公司碳排放权交易参与人信息保密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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